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验收确认表
申请单位：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
	申请单位

	 
	法定代表人：

	
	地址：
	联系电话：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位置
	

	验收内容
	1、该项目共有住宅     户，按每100户提供50平方米的标准无偿配置社区办公服务用房     平方米。
2、按照协议书的内容提供该房屋位于      幢    号   层，面积    平方米，配套设施齐全，用途为非住宅。
3、房地产开发单位无法提供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的，由房地开发单位实行货币补偿。货币补偿标准为应提供面积乘以同类地段的商品房的市场平均价格，合计     万元，缴区旗县（稀土高新区）财政部门统一收取，收据复印件   张。  
4、房地产开发单位将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的国土使用证、产权证等的相关手续移交项目所在地街道办事处（乡镇）。


	验收流程
	1、由房地产开发单位提交验收申请；
2、由项目所在地街道办事处（乡镇）、民政局进行实地验收；
3、出具验收意见。

	验收单位
	
签   字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 字：
街道办事处（乡镇） ：          区民政局盖章：  

	核实单位
	
签   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民政局盖章：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1.本确认书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一式五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、旗县区民政局一份、市住建局一份、市民政局备案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2.本样表从2022年1月1日起使用，市民政局基政科制表。
